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竊
思
酒
色
塲
中
本
是 

娛
情
花
笛
柵
巷
堪
稱 

樂
境
荷
若
作
客
他
郷 

一
旦
不
愼
錯
入
其
中 

懐
染
此
毒
其
遣
害
非 

淺
鮮
也
倫
染
其
毒
者 

醫
理
不
善
用
暴
不
精 

而
致
毒
入
骨
髓
甚
致 

亡
身
絕
嗣
豈
不
寒
心 

今
弟
祖
傳
數
代
秘
授 

良
方
特
出
懸
壺
齊
他 

專
醫
花
柳
疳
疔
澳
瘫 

毒
瘡
外
科
等
症
兼
理 

#
婦
眼
科
並
由
祖 »
 

带
來
正
地
道
生
草
製 

成#
粉
藥
水
發
售
以 

及»
丹
丸
散
統
抬
上 

列
各
尊
病
症
九
購
用 

者
莫
不
立
奏
奇
牧
第 

以
爲
利
便
同
施
起
見 

若
外
埠
不
能
到
來
診
、 

視
者
可
將
病 
«-籠
始 

至今逐一一 
註
明
由
信 

館
付
來
定
然 *
症
爱 

燊
直
速
寄
上
，

▲
寓
云
埠
哥
林
比
皆 

庵
派
路
五
号
房 

▲
通
信
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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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年 
十
一
月 

as梁恩謹白一

利
爲
此
特
行
佈
吿
自
後
黃
源
昭
個
人
行 

爲
均
與
本
社
無
斯
凡
贽
社
員
各
宜
自
重 

切
不
可
相
與
周
旋
致
干
未
便
此
佈 
一

域
埠
達
權
總
社
佈
吿

"*■*■■

鳴
謝

普
者
余
胞
弟
鄭
寅
記
耳
前
不
幸
物
故
所
遺
汗
稍
若
干
附
貯
於
奄 

丕
路
銀
行
余
欲
往
該
行
代
収
發
還
於
胞
弟
之
妻
孥
取
爲
膽
養
之 

襄
該
行
未
肯
深
信
交
還
復
蒙
葉
可
樑
領
憲
與
之
交
涉
幷
代
力
爲 

保
証
茲
該
行
己
將
原
饌
交
出
隨
即
寄
歸
余
胞
弟
之
妻
孥
朝
夕3
 

雑
碎
賴
皆
葉
領
意
之
所
賜
也
謹
登
報
章
以
示
不
忘
大
德 

-

拾
年 
三
月
二

郎
尙
照
叩

▼
0
▲
有
靚
柴
出
賣
「
• 

售
者
本
公
司
有 «
乾
松
柴
出
賣
烹
iff與
煖
如
隨
時
合
用
毎
車
取 

修
四
元
如
華
友
購
買
可
由
電
話
達
知(
電
話
一
矢
麼
国
二
貳
五)
或 

電
達
代
賣
華
友
舜
紀 
(
矢
麼
四
0

二
豊L)  
亦
可

西
人
夏
继
啓

承
頂
生
意

▼(啓
者
李
利
核
十
七
咪
M

，E一C
lark

之
園
于
去
年
是 ̂
昌
公
司 

承
耕
今
有
伴
志
圖
別
窯
愿
將
金
盤
架
生
及
家
私
什
物
壹
槪
頂
與 

益
昌£
司
承
受
經
雙
方
允
肯
準
于
西
歷
三
月
W

一 号
如
數
淸
楚 

簡
新
昌
公
司
欠
到
唐
番
人
小
數
目
自
行
理
妥
槪
與
蕾
昌
公
司
無

涉
次
字
聲
明
以
免
後
論
此 

-
九
二
十-
年 
三
月
甘

新
昌
益
昌
公
司
曹

▼
0
▲
煙
草
廣
吿
 

J
 

啓
者
大
得
富
利
兩
號
所
切
之
煙
餅
素
荷
各
埴
僑
胞
嘉
許
久
已
馳 

名
道
近
今
特
爲
推
擴
生
意
並
集
資
本
合
創
公
司
採
用"■
製
作 

精
良
專
辦(T一 ⑥
B
。)
正
金
字
煙
餅
切
幼
大
小
各
包
変
行
又
一 

向
市
會
領
牌
繳
納
市
稅
各
包
面
加
吸
郵
票
正
式
發
售 

• 

舖
在
窺
高
華
塢
高
胆 B
由
門
牌
五
百
廿
三
號
即
國
民
黨
樓
下 

開
張
有
蒙
賜
顧
未
主
人
毋
任
歡
迎 

1

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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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磅
卷
包
每
包
沾
一
毛 

煙
絲
裝
式
分
三
等 
每
磅
聽
蛍
府
処
n

喜

一 每酸四包豐毛飾九毛五 

發
行
額
外
相
宜 
另
有
各
項
煙
絲
發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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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司 
司
程
人
大
得
富
利
謹
啓 ▼

0
▲
恭
頌 

良
醫 

啓
者
弟
染
有
痔
症
經 

已
多
年
叠
延
修
士■
 

治
梅
未
克
奏
效
後
宰 

遇 
雷
霖
寛
先
生
爲 

第
警
理
治
以
药
箭
飮 

以
解
毒
劑
表
裏
兼
治 

不
久
即
霍
然
痊*|一  

先
生
洵
囘
春
妙
手
也 

弟
感
茲
大■
愧III

以 

報
爰
誌
數
言
於
報
端 

以
示
不
忘
且
篇
仝
病 

者
吿
焉

先
生
現
寓
片
我
曾 

東
門
牌
二
五
一
褰 

典
剪
髮
所
內
專
』
一 

一 
奇
難
雜
症

:

1|3

遇 ■
二

)Â
昇
平
戲
院 

51 位
收
銀
盜
五

A

四
月 
一 考
禮
拜
五
晚
七
點
鐘
開
演 

妲
已
戲
邑
考 

文
王
食
仔
肉

京
仔
棠
首
本 

賣
票
處
存
回
春
堂

判
官
箱
七
判
罰
不
氏
之
案
，
寬
而
不
嚴r

未
足
儆
就
尤
致
 

書
太
得
報
云
X

頃
閱
豊
載 
卤
人
不
氏
由
俄
皇
后
斯
带
鴉
片
烟 

意
:
判
官
稍
士
祇
判
令
罰
新
千
元CC
或
下
獄
三
月
。。僕
干
此 

實
深
詫
異
且
失
望
也
。。所
希
異
者
X

稍
士
司
法
許
久

C

經
驗
己 

缰
弓
丁
法
令
之
判
行;
關
係
公
民
之
安
危
。彼
豈
不
知
之■
胡 

爲
罪
重
歸
輕*
失
顎
至
此
。。所
失
望
者;
稍
士
本
爲
僕
舊
交

00 

聲
望
素
好
一
。自
判
此
案
枕2
識
者
譯
然
一。其
聲
譽
遂
奢
燈
火
之 

將
減
三
平
心
論
也
-0C
彼
判
斯
案?
可
謂
兒
戲
極
也
。
蓋
常
今
爲 

本
市
忠
看
。一
莫
甚
於
此
等
貪
財
藐
法
私
帶
黑
龔
品
：
以
敗
雙
吾 

等
男
女
之
德
性
身
体
韵
既
徒
A
故
前
者
西
人
記
浩
因
犯
此
等
案 

被
拘
X

科
以
重
冊
。
人
心
大
快
工
不
料
今
者
不
氏
外
貌
斯
文
Co 

官
遂 
*5 判
以
千
員883^0

誰
知
區
區
此
數
。。彼
以
一
季
賣
私
煙 

所
得
之
公
平
扣
用"
。固
足
以
抵
之
而
有
餘
矣C
O
何
足
以
示
懲
Do 

及
爲 
一 般
墨
徒
献
耶

"C

故
官
廳
枉
法
謬
判
。、其
爲
害
尤
甚
於
惡 

犯
也
、。今
精
士
是
已
一
予
深
識
箱
士
此
次
失
職N
必
非
受
賄
及 

更
賣
悪
品
者
串
謀"
餘
其
爲
恐
懼
賣
稿
片
煙
團:
或
因
年
老
心 

關
之
故
倒
行
一
逆
施
耳 A
中
畧)
偷
下
次
再
失
職
。吾 
一 人
不
必
恵 

索
倉
與
之
敵
云
云
。

0
◎
◎
禁
止
販
賣
，
看
意
見
書
宀
太
陽
報
主
筆
先
生
鑒
一
貴
報 

前
證
旨
君
一
案
品Q
已
不
厭
其
詳
。以
五
耳
竄
見
所
及
。
祗
除
嚴 

例
監
禁
，。無
法
可
止
。此
品
除ai

士
及
斯
材
舗
人
所
用
外
。初
犯 

者
。入
獄K

圈
月
零
一
天
。
再
犯
入
獄
一
年
零
兩
天 
屋
犯
兩
年 

等
三
天 
4

 犯
学
一 
次
。。加
多 
一 年
零
一 
天
。庇
例
豊
出
。C
不 

得
狗
情
。
售
賣
此
品
獲
利
百
倍
。
偷
犯
此
案
者
。一
判
罰
銀
廿 

五
元
或
一
五
十
元
：
讀
犯
獲
利
如
此
其
重
且
易
士
視
此
，小
罰
欵
。 

.;::-"一如
柔
。
出
法
門
後
。
立
即
可
以
得
囘
。一
或
當
日
所
得
之
利

之
術
，。該
婦
于
二
月
二
昼
被
割
第
命 
一 緝
文
卽
被
控
以
殺
人
大 

題
。
同
日
被
拘
在
案
一
聞
畐
士
於
剖
割
時
一 
曾
發
出
証
據 
一謂 

該
婦
身
懷
六
甲
。
產
生
後
必
致
癲
狂
亂
性
。东
如
剖
出
爲
佳
云 

CO然
此
乃
不
合
法
之
剖
割
。
是
以
拘
案
究
辦 
此
案
定
不
禮
拜 

五
日(
即
今
日)
再
訊
云

■
■
@
漁
船
觸
礁
不
幸
中
之
大
幸 
片
士
魯
拔
電
。
打
箕
碼
埠 

4

漁
船
滑
士
打
号
、
在
本
處
海
峽
觸
礁 
.
幾
有
胥
溺
之
虞 
幸 

與
他
輪
相
距
不
遠
。
他
輪
即
往
援
救 
， 將
漁
船
拖
到
船
施
修
葺 

聞
該
船
之
損
失

C

幸
不
致
過
重
云 

" 

■
■
■
敎
員
薪
俸
尙
待
飘
停 
雷
振
打
卷
：
本
市
敎
員
會
：
會 

訂
立
敎
員
薪
金
表
、寄
與
學
務
部
使
其
依
法
而
行
。C

並
限
至a
 

月
八
号
。。須
將
此
事
調
停
妥
富
。如
不
以
此
表
爲
可
。。富
殿8
 

有
材
者
取
决
此
事
云

■
■
■
修
補
酒
例
以
票
數
定
篷
違 
城
埠
阳 
西
人
參
蹈
希
路 

氏)
。日
前
提
出
卑
酒
修
補
例
一 
當
是
日
下
午
又
將
新
訂
酒
例
第 

三
次
宣
讀
一
當
立
法
部
人
員
。一
投
票
以
從
違
多
少
取
决
一 

參 

氏
提
出
修
補
例
。贊
成
者
十
一 
人:
反
對 #
三
十
四
人

各
國
新
聞 

000
輪
船
沉
沒
之
驚
報 

舍
路
電■

碣
路
丈
司
之
輪
船
架
話
那
號
。
由
加
罅
欺
省
山
丕 

一
度
埠
開
來?
昨
夕
濃
霧
障
天
。
咫
尺
不
見.
干
十
二
点
餘
鐘
Co 

一
行
至
華
盛
頓
省
砥
黨
慎
附
近
之
般
威
愼
海C
忽
與
太
审
開
行
往 

一
暗
卑
貨
船
乞
連
號
相
撞
。
約
四
十
五
分
鐘
之
久
。。讀
輪
沉
沒

03 

當
時
摧
客
由
救
生
艇
救
囘
一
是
朝
八
点
登
陸̂

雖
不
至
淪
胥
以 

亡
。
然
亦
虛
吃
一
場
大
驚
矣

0
0
0

工
人
擬
毆
擊
破
壊
罷
工
者 
菲
注
賓
羣
島
文
尼
罅
小
一 

本
市
有
呂
宋
烟
廠
空
間"
無
故
將
整
煙
工
人
薪
貲
低
减
。各
工 

人
不
服•
乃
决
議
罷
工1
與
費 
府
家
奮
鬥
。。計
罷
丄
者
共
萬
餘 

人
。"
不
料
工
人
中
少
數
意
志
薄
弱
而
無
强
毅
力
者
三
擬
復
囘
當 

工
。。事
爲
同
業
所
聞
，;
怒
其
破
壊
罷
工
舉
動
二
因
餐
吿 
--a.富
工 

者一 
謂
將
加
以
毆
擊
；
以
示
懲
戒
。
警
差
恐
因
此
釀
成
大
息
潮 

O
C
乃
派
隊
持
槍
械
。。嚴
守
各
工
廠
云

000

匪
刼
銀
行 
美
國
聖
保
羅
W

號
電
一 
本
埠
之
城
市
銀
行 

人
員)
昨
晚
詳
查
數
目;
始
知
数
匪
徒
於
ifr日
下
午
刼
去
現
銀 

一
萬
八
千
元2
金
條
三
千
元
C
C
未
登
部
之
自
由
債
票
三
萬
元

00 

査
其
內
尙
存
有
九
千
元
現
欵-
直
票
萬
壹
千
元
之
多
。
幸
匪
徒 

于
匆
忙
間
。。未
曾
將
之
一
傍
刼
去
云

000

搜
獲
違
禁
物
一 
大
宗 
三
藩
市
電?
去
月
W
 

號
。。本 

處
差
員
捜
獲
璃
粉 
一 宗
。。銀
十
五
萬
元
，。據
差
人
所
稱 : 
伊
等 

圖
謀
私
運
之
計
，二
一
已
被
窺
破
。一
惟
所
覓
貨
面
所
貼
之
郵
票
一
。顯 

知
此
品
由
英
國
倫
敦
埠
外
販
運
至
加
屬
滿
地
可
埠
。。經
紐
約
而 

後
到
此
云

…

- 

0
0
0

高
覆
火
警 
紐
約 W
W

号
電
。
是
早
市
場
之
的
骨
壇
補 

樓
第
備
一
層
一C某
經
紀
辦
事
所
內
9

不
戒
于
火
：
致
兆
焚
如

00 

消
防
隊
聞
報
馳
至
。C
竭
力
將
火
撲
滅
。。惟
火
之
燎
原
尙
早
。。該 

樓
之
寓
客
共
萬 6
千
人
之 
外
向
未
返 
一 故
免
干
驚 
然
該
樓
高 

上
雲
霄.-
消
防
除
之
灌
數
。
不
易
爲
力
云

中 
一奉 「

民 
;
年 
:

月

▼O

爲
通
吿
革
除
黃
源
昭 

爲
通
吿
事
案
據
片
市
阻
治
分
堂
函
開
爲 

呈
請
將
不
法
職
員
革
除
懲
戒
而
維
堂
務 

事
茲
有
本
分
堂
選
任
外
交
員
黃
源
昭
即 

黃
步
雲
西
名W
.y  Young

庸
惡
貪
劣
罪 

孽
寥
前
月
揑
案
嫁
禍
於
本
分
堂
俱
樂 

部
是
以
被
差
拘
準
人
当
名
復
唆
使
別
黨 

毆
辱
會
員
朱
現
蔣
福
等
迨
控
吿
法
庭
審 
， 

訊
胆
敢
大
出
風
頭
爲
某
黨
舌
人
親
到
法
， 

庭
指
揮
一 
切
查
他
自
入
洪
門
搗
亂
堂
務 

灌
種
不
法
行
爲
屈
指
難
數
今
以
忍
無
可 

忍
迫
得
全
體
集
議
表
决
撤
除
其
職
權
永 

不
錄
用
相
應
呈
請
總
堂
察
核
存
案
按
律 

嚴
懲
以
儆
刁
悍
而
申
堂
例
等
情
旋
接
雲 

埠
分
堂
函
開
列
前
情
會
議
表
决
按
照
洪 

R

絡
章
程
第
十
六
章
摘
印
懲
戒
革
除 

黃
源
昭
武
備
科
長
一
職
等
因
前
來
據
此 

函
開
各
端
實
屬
不
法
已
極
破
壊
堂
務
証 

據
鑿
法
不
能
容
罪
無
可
這
况
殘
同
袒 

異■

有玷 
堂
現
若
不
嚴
加
斥
革
何
以 

昭
壇
日
而
肅
會
章
現
經
開
全
體
會
議
提 

交
公
議
執
行
金
門
根
本
章
程
第
三
章
第 

六
條
颦
章
附
則
第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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